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购买后勤服务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

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购买后勤服务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机关事务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央国家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标准》、《玉溪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玉溪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、《元江县易地交流任职县处级领导干部周转住房管理细则》等规定，参照玉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玉溪市市级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承担着县委、县政府等四大机关的后勤管理、保障、服务等职能,为稳步推进县级机关后勤社会化改革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县级机关购买后勤服务工作，创新机关后勤服务供给模式，建立与元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机关后勤服务保障机制，提高服务保障标准化、专业化和均衡化水平。主要内容是安保服务、保洁服务2个支出明细的购买后勤服务经费项目预算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单位购买的后勤服务，应当属于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、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服务事项，购买后勤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：物业服务（房屋养护维护、给排水设备运行维护、供电设备运行维护、弱电设备运行维护、电梯运行维护、空调系统运行维护、消防系统维护、保洁服务、绿化服务、物业管理）、办公家具维修服务、安全保卫服务、餐饮服务、传达收发服务、会议服务、文印服务等。购买后勤服务内容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、机关正常运行需要、办公楼（区）管理要求等情况，对事项内容进行动态调整。

购买主体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采取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、询价等采购方式，确定承接主体。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后勤服务项目，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采购。购买主体按照规定程序确定承接主体后，应当依据法律有关规定，就购买的后勤服务与承接主体签订合同，并将购买服务合同报财政部门、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备案。对于购买内容相对固定、连续性强、经费来源稳定、价格变化幅度小的后勤服务项目，可以签订履行期限不超过3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500,000.00元,具体资金安排是:安保服务30,000.00元、保洁服务200,000.00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安保服务：安保服务经费计划支出时间是2026年1月至12月。支出目标是为认真做好县委、县政府等四大机关的后勤管理服务保障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全面推进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，为高效有序运转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保洁服务：保洁服务经费计划支出时间是2026年1月至12月。支出目标是提高服务保障标准化、专业化和均衡化水平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实施该项目保障了县委、县政府等四大机关的后勤管理服务保障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全面推进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，为高效有序运转提供有力保障，能够更好的保证县委、县政府和会堂办公人员正常办公，保证大院绿化美化。

